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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行政救濟與對於交通違規罰單之救濟 

【擬答】 

行政救濟之意義與基礎類型 

意義 

行政救濟依其救濟管道，可區分為訴願制度與行政訴訟制度。其中行政訴訟程序中又規定有部分訴願前置

程序者，乃要求人民在向原處分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之前，先向原行政處分機關尋求補救或改善之行政救

濟機制。 

而訴願前置程序可分為強制性與任意性兩種態樣。強制性之訴願先行程序，如稅捐稽徵法第 38 條第 1 項，

納稅義務人對稅捐稽徵機關之「復查」決定如有不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任意性之訴願前置程序，如教師法第 33 條，教師「不願」申訴或「不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

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律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訴願，係在人民之權益遭受公權力侵害時可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尋求救濟，使作成行政處分之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經由此一程序自行矯正其違法或不當處分，以維持法規之正確適用，並保障人民之權益。 

基礎類型 

訴願前置程序，乃為維護人民之權利，且亦為減輕法院負擔而設，故相對人未提起訴願，基於訴願前置主

義，原則上不得逕行提起行政訴訟。有訴願前置主義適用之行政訴訟： 

①撤銷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 

②請求應為行政處分之訴訟（即課予義務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5 條。 

免經訴願，而得直接提起行政訴訟者乃包括： 

①確認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6 條； 

②給付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8 條； 

③經聽證作成之行政處分，行政程序法第 109 條； 

④第三人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3 項； 

⑤維護公益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9 條； 

⑥選舉罷免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10 條。 

交通違規事件裁決爭議之救濟程序 

依據行政訴訟法（下稱本法）之規定，析述如下： 

交通裁決事件之範圍及合併提起非交通裁決事件之處置 

依據本法第 237 條之 1 第一項之規定，本法所稱交通裁決事件如下： 

不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條及第三十七條第五項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訴訟、確認訴訟。 

合併請求返還與前款裁決相關之已繳納罰鍰或已繳送之駕駛執照、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汽車牌照。  

交通裁決事件之管轄法院 

依據本法第 237 條之 2 之規定：「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行為地之地方法

院行政訴訟庭管轄。」 

撤銷訴訟起訴期間之限制 

依據本法第 237 條之 3 之規定： 

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之。 

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前項訴訟，因原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原告於裁決書送達三十日內誤向原處分機關遞送起訴狀

者，視為已遵守起訴期間，原處分機關並應即將起訴狀移送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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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不採言詞辯論主義 

依據本法第 237 條之 7 之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不經言詞辯論為之。」 

簡易訴訟程序之準用 

依據本法第 237 條之 9 第一項規定：「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易訴訟程序之規定。」 

故當事人如不服交通違規之罰單時，應循上開程序提起救濟。 

二、國際機場園區相關考題 

【擬答】 

定義說明 

依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下稱本條例）第 3 條之規定，機場專用區、國際機場園區與航空城之定義如下： 

機場專用區：指主管機關劃定提供航空運輸服務所需之機場範圍。 

國際機場園區：指機場專用區及其區內或毗鄰之自由貿易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 

航空城：指國際機場園區周邊因機場活動所衍生發展之各類商業、加工製造、會議展覽、休閒娛樂及住宅等

相關使用之區域。 

比較部分 

營運範圍不同：營運範圍，乃以航空城最大，乃包含「前店後廠、蛋黃蛋白」之區劃與分工概念，國際機場

園區居次，而機場專用區則為專用於航空運輸（空勤與地勤部分）之機場範圍，範圍最小。 

權責機關或機構不同：機場專用區，乃由交通部劃定，而國際機場園區之經營，乃由主管機關設有國營國際

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專責營運之。航空城則由中央與地方協力辦理之，依據其所營事業與規劃項目而有不

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機構。 

規劃程序不同：國際機場園區計畫之擬訂，原則上乃由交通部為之，但依據本條例第 36 條之規定，為促進

航空城之發展，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於特定範圍擬定區域計畫；其循

都市計畫程序擬訂計畫者，應依都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理。而機場專用區者，則通常依法劃定之。 

三、停車場作業基金之法源規範 

【擬答提示】本題僅測驗停車場法第 4 條之規定，故考生回答停車場法之規定即可。 

籌措來源 

依據停車場法（下稱本法）第 4 條第一項之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為籌措停車場興建、營運資金及獎助民營路外

公共停車場，以提升其經營服務水準，得由左列各款籌措專款，依有關規定設置停車場作業基金： 

地方政府之一般財源。 

上級政府補助。 

汽車燃料使用費部分收入。 

交通違規停車罰鍰收入。 

路邊及公有路外公共停車場之停車費收入。 

違規停車之移置費及保管費收入。 

民間機構繳交之權利金及租金收入。 

依建築法第一百零二條之一規定，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繳納代金收入。 

公有停車場經營附屬事業收入。 

基金之孳息收入。 

其他收入。 

基金管理委員會之設置 

依據同條第 2 項之規定，停車場作業基金，得設置基金管理委員會，辦理其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其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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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之規定 

【擬答】 

公營事業之定義 

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下稱本條例）第 3 條之規定，本條例所稱公營事業，指下列各款之事業： 

各級政府獨資或合營者。 

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且政府資本超過 50%者。 

政府與前二款公營事業或前二款公營事業投資於其他事業，其投資之資本合計超過該投資事業資本 50%者。 

臺北捷運之營運方式 

臺北捷運乃由臺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營運機構加以營運，為一特許經營機構。股東包含臺北市政

府、新北市政府、中華民國交通部、唐榮鐵工廠、台北富邦商業銀行、兆豐國際商業銀行、合作金庫銀行等

七家法人，其中臺北市政府持股 7  75%，為該公司最大股東。除了經營臺北捷運之外，亦受臺北市政府委

託負責貓空纜車與臺北小巨蛋的營運。 

故依據上開條例之規定，臺北捷運之營運，乃符合上述公營事業之定義。 

高雄捷運之營運方式 

就營運上而言，臺北捷運與高雄捷運最大的差異在於，臺北捷運是以公辦公營之方式建設，建設經費全部由

政府負擔，建設完成後成立公營之臺北捷運公司負責營運；高雄捷運則以 BOT 方式進行，即民間自籌自償

部分之經費，負責建設與營運工作，特許期滿後再歸還給政府。 

自統計資料而言，高雄捷運總經費為 181  79 億元，其中政府出資 8  19%（計 150  89 億元），民間出

資 1  81%（計 30  9 億元，其中 198 億元向銀行團聯貸取得）。政府出資部分中央政府補助約 1191 億元，

高雄市政府（縣市改制前）負擔約 286 億元，而高雄縣政府（縣市改制前）負擔約 32 億元。與臺北捷運營

運模式不同之處在於，路線的興建與通車後的營運，皆由以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BOT）組成的「高雄

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其興建、營運特許期限共 36 年（由簽約起算而非營運起算），高捷公司需負擔鉅

額的折舊攤提及利息費用，營運以來，虧損嚴重，頻臨破產邊沿，以致需於 2012 年 9 月函請高雄市政府修

改 BOT 合約。興建捷運當時政府亦提供三大土地開發案，作為交換條件，增加民間參與誘因。高雄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則只負責路線規劃與興建監督，不負責興建。 

高雄捷運既然採取此一模式，則非屬上開公營事業之範圍，乃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8 條之規定所

為之 BOT 模式，其性質上為民營事業。 

結語 

學說上認為，捷運系統係一複雜且高成本之設施，其不但需要審慎之規劃設計、精緻之施工建造、以及企業

化之經營管理，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與都市發展、都市施政做緊密之接合，成為都市發展之核心部分，才能充

分發揮其功能，達成建設之目標。惟 BOT 廠商只能就規劃設計、施工建造、經營管理上發揮其長才，在都

市發展、都市施政上 BOT 廠商力難以逮，此部分必須政府部門有所作為，才可望突破改善。 

由理論上看，民間參與捷運建設不必然是公私分際若高雄市，應進一步達成公私合作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之關係，捷運經營之成敗關鍵就在此一關係是否達成、捷運能否成為城市施政之主要考量、以

及捷運是否真正成為城市發展最主要之基礎設施。 

 

 


